附件

代开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
代开人声明：
本次缴纳税款申报单提供的开票信息真实、完整、准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现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开人（签章）：                年  月  日
	购买方信息
	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开户银行
	

	
	电话
	
	银行账号
	

	销售方信息
	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开户银行
	

	
	电话
	
	银行账号
	

	代开人类型
	     自然人□       其他纳税人□

	减免税标识（代开普通发票，符合条件填写）
	是□           否□

	减免税种
	减免税类型
	减免原因

	
	
	

	…
	
	

	货物或应税
劳务、服务名称
	规格型号
（服务类型）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不含税

销售额
	征收率
	税额

	
	
	
	
	
	
	
	

	…
	
	
	
	
	
	
	

	价税合计（大写）
	
	价税合计（小写）
	

	减免税（费）额
	

	应补税额
	

	备注
	

	是否为异地代开
	是□    否□

	受理
税务
机关
	税务机关税款征收岗位
税收完税凭证号：                            
                  （签字）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岗位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签字）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核对，所开发票与申报单内容一致。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一式三份。第一联：申请代开纳税人留存。第二联：税务机关税款征收岗位留存。第三联：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岗位留存。 
2.已办理“一照一码”纳税人，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自然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身份证件号码。
4.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购买方为自然人或符合下列4项条件之一的单位（机构），纳税人识别号可不填写：

（1）我国在境外设立的组织机构；

（2）非常设组织机构；

（3）组织机构的内设机构；

（4）军队、武警部队的序列单位等。
5.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购买方信息中的地址、电话、银行信息可不填写。

6.自然人申请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时，销售方信息中的地址、电话、银行信息可不填写。

7．纳税人申请代开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和提供应税劳务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符合未达起征点或享受小微企业的，需在“减免税标识”栏选“是”则享受减免，应在“减免税种”栏，选填“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名称，在“减免税类型”栏，选填“按月未达起征点、按次未达起征点、小微企业免税(按月)、小微企业免税(按季)”等项目；在“减免税标识”栏选“否”则不享受减免。

纳税人申请代开免（减）税货物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需在“减免税标识”栏选“是”则享受减免，应在“减免税种”栏，选填“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名称，在“减免税类型”栏填“其他”等项目，在“减免原因”填写减免的依据；在“减免税标识”栏选“否”则不享受减免。

8．纳税人申请代开货物运输服务增值税发票时，应在申报单的备注栏上注明“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

属于保险企业代个人保险代理人申请汇总代开增值税发票时还需同时出具：个人保险代理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代征税款的详细清单。应在申报单的备注栏上注明“个人汇总代开”。证券经纪人、信用卡、旅游等行业汇总代开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纳税人申请代开提供建筑服务的增值税发票时，应在申报单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

纳税人申请代开销售不动产的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填写不动产名称及房屋产权证书号码（无房屋产权证书的可不填写），“单位”栏填写面积单位，申报单的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

纳税人申请代开出租不动产的增值税发票时，应在申报单的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

纳税人申请代开可差额扣除的应税行为，应在申报单的备注栏填写“差额征税、注明可扣除的金额”，出具可扣除金额的凭证。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建筑服务的小规模纳税人（不包括其他个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是否为异地代开”栏选填“是”。

9.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